南投縣一般廢棄物資源回收及清除辦法第二條修正總說明
　　南投縣一般廢棄物資源回收及清除辦法於中華民國90年12月25日公告發布，迄今已逾十年，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五條第六項：「第二項一般廢棄物回收項目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但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視轄區內特殊需要，增訂其他一般發棄物回收項目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。」規定，為因應回收物品種類及數量增加，修定本辦法第2條第1項第1款規定。另因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於101年1月1日實施，原幼稚園、托兒所已改制為幼兒園，爰同條第2項涉及幼稚園、托兒所名稱之條文文字併予修正。
修正條文如下：
1、 增列一般廢棄物資源回收項目（第2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）。
2、 修正涉及幼稚園、托兒所名稱之內容（第2條第2項規定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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